
扬州大学离退休处

扬大离退〔2020〕1号
                                                            
关于印发《扬州大学离退休人员去世后丧事处理
及相关工作规程》的通知

各校区离退休办公室：
    《扬州大学离退休人员去世后丧事处理及相关工作规程》已经处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扬州大学离退休处

                     2020年4月28日








扬州大学离退休人员去世后丧事处理
及相关工作规程

为进一步完善离退休人员去世后丧事处理及相关工作规定，优化离退休人员去世后丧事处理及相关工作流程，现制定以下规程：
一、丧事接报
1.校区办接到报丧后及时向分管校区的处领导和分管丧事处理工作的处领导报告。
2.通知去世人员生前最终归属单位，落实吊唁事项，按常规配送花圈（花篮）。格式为**同志千古，落款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去世者为中共党员的落款为：（1）中共扬州大学委员会、扬州大学；（2）中共扬州大学离退休委员会、扬州大学离退休处；（3）扬州大学**校区离退休党总支、离退办；（4）离退休人员归属单位（可代办）；（5）党员所属支部。二是去世者为非中共党员的落款为：（1）扬州大学；（2）扬州大学离退休处；（3）离退休人员归属单位（可代办）；（4）扬州大学XXX校区离退办。
3.花圈或花篮费用由处办审批、学校报销，标准掌握在每个花圈或花篮费用为200元以内。
二、上门吊唁
校区办准备好慰问金（标准为1000元/人），联系分管校区处领导上门吊唁，落实告别时间、告别程序（提倡丧事从简、不举行集体告别仪式）。如遗属要求介绍生平并举行告别仪式，则要告知归属单位准备相关材料、安排介绍生平发言领导以及分管校区处领导主持，同时还要明确是否安排家属答谢发言。告别厅安排（一般租用中厅或小厅；知名教授、厅局级领导去世后报处主要领导商定），做好车辆接送时间、接送地点安排等。
三、发布讣告、落实遗体告别仪式事宜
1.根据商定的事项发布讣告，向去世人员的生前原归属单位通报有关情况。
2.校区办与学校运输中心联系落实车辆，详细说明车辆到达时间和停车地点，要将车辆驾驶员的手机号码告知去世人员家属。
3.用车费用由处办公室会同校区办与运输中心结算。
四、抚恤金、丧葬费结算
1.校区离退办通知家属结清有关医疗费用。
2.要求家属填写《离退休人员去世后申请善后家属信息登记表》。家属指定经办人凭校区证明、个人身份证到离退休处办理结算通知、核批租厅的有关费用。 
3.善后家属凭离退休处开具的结算通知到人事处劳资科办理抚恤金、伤葬费领取手续；凭人事处劳资科通知到后勤保障处财务科领取有关费用。
抚恤金标准：
（1）离休人员：月基本离休费乘以40个月，外加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两倍。
（2）退休人员：月基本退休费外加1000元补贴之和乘以20个月。
丧葬费标准：离退休人员均为6000元。
五、去世离退休人员无工作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发放
去世离退休人员遗属无工作的，按照规定可申请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学校人事部门审批同意后按季度造表通知财务处发放，家属可凭遗属本人身份证到财务处领取或请财务部门直接打入其银行账户。申请遗属生活困难补助须提供如下材料：
（1）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申请书；
（2）遗属所在社区出具无工作单位、无固定收入证明；
（3）填写扬州大学遗属生活补助审批表（处网页下载）；
（4）提供遗属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联系电话、银行账号（生活困难补助需要打入银行账户的）。
六、离休干部无工作配偶（含遗属）生活补助发放
在核定信息的基础上由离退休处造表，通过人事处核批，按每人500元/年，分上半年、下半年每次250元/人标准通过财务处发放。
七、离休干部遗属的年终慰问
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每年春节前，离退休处按一定标准领取慰问费，由校区办代表学校上门慰问离休干部遗属。
八、离休干部遗属（无工作遗属）去世的处理
离休干部遗属（无工作遗属）去世后，校区办原则上不送花圈花篮，不参与善后处理。但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属去世后校区办要及时通知人事处劳资科、处办，停发有关遗属生活补助等。
九、其他善后费用
涉及离退休人员年终慰问费、养老金增发、租金补贴、重大疾病医疗费互助金等，按照《离退休人员去世后申请善后家属信息》上提供的银行卡信息，由学校人事部门、财务处等相关职能部门核发。离退休处协助做好通知、解释工作。
十、解释与说明
本规程解释权归离退休处办公室，相关执行标准随国家或者上级政策变化作相应调整。

附件：《离退休人员去世后申请善后家属信息登记表》
          
 扬州大学离退休处
[bookmark: _GoBack]2020年4月28日
附件
离退休人员去世后申请
善后的家属信息登记表

去世离退休人员信息：
姓名：           
工资号：
去世时间：      年    月    日
善后家属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银行卡号：
开户行名称：
家属联系电话：
家属保证：所提供信息确实，家属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一致；亲人（扬大教职工）去世后，允许相关善后费用由学校财务或相关工作人员通过所提供的银行卡转账，如因此产生的财产分配纠纷与学校无关。
                      家属签名：
                       时间：

校区离退办经办负责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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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区离退休办公室：


 


    


《扬州大学离退休人员去世后丧事处理及相关工作规程》


已经处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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